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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深圳市千子安防科技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高桥社区教育北路49号5A栋501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智能锁 商标 /

样品数量 1 样品颜色 /

规格型号 /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4年05月06日 样品规格 /

检测依据 GB 21556-2008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4年05月14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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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

环境适应性 / 在高温、低温、恒定湿热状态下，锁仍能正常使用 符合 合格

机械环境适应性 / 正弦振动、冲击及跌落试验后，锁仍能正常使用 符合 合格

抗干扰性 /

在静电放电、射频电磁场辐射、电快速瞬变脉冲群、

电压暂降试验期间不应有误动作及功能丧失，试验

后锁仍能正常使用

符合 合格

安全性 /

在正常大气下连续加电7d，每天开关不少于30次后

锁仍能正常使用，不出现误动作
符合

在正常工作状态下，由专业技术人员采用技术手段

实施技术开启，A级10min，B级5min内，锁不能被

开启

符合 合格

当锁连续三次实施错误操作及防护而遭受外力破

坏时应能自动给出声/光报警示和/或报警信号输

出

符合 合格

使用寿命 /

在额定电压和额定负载电流的情况，进行3000次的

开启、关闭后，电器元件无损坏，机械零件无损毁

和粘连故障

符合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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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